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９

，

２６０

，

６２０．７７ ５２４

，

９４７

，

９６３．５５ ０．８２％

营业利润

４８

，

８７９

，

８７４．４９ ４７

，

３３９

，

３２１．９７ ３．２５％

利润总额

５４

，

６４４

，

５６５．６７ ４７

，

９９６

，

３００．４３ １３．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５

，

２３０

，

２５０．４７ ３３

，

５７１

，

３６４．０８ ３４．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１４ ３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０％ ４．５５％ １．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８８

，

０５７

，

３１８．３２ １

，

０６０

，

３３８

，

５５３．１３ １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０８

，

４１８

，

２７５．５２ ７７３

，

５０８

，

７０５．０５ ４．５１％

股 本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３．４８１６ ３．３３１２ ４．５１％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月，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９

，

２６０

，

６２０．７７

元，

同比增长

０．８２％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

，

２３０

，

２５０．４７

元，同比增长

３４．７３％

。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

，

６５８

，

８８６．３９

元，增长比例

为

３４．７３％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的产品毛利率增长引起营业利润增加以及收到的政

府补助增加。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０．０５

元，增长比例为

３５．７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经营业

绩的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增长幅度为

１０％

—

４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５

，

２３０

，

２５０．４７

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３４．７３％

，在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１７

，

４２５．２８ ３７４

，

７２４．４２ ３８．０８％

营业利润

４９

，

８４７．３６ ３３

，

５３７．２７ ４８．６３％

利润总额

４９

，

６７７．９９ ３３

，

５０７．３４ ４８．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１

，

５０４．８６ ２４

，

３５３．９０ ７０．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３ ０．３４ ５５．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５７％ １８．７８％ －６．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１５

，

４９５．２７ ７７０

，

５３６．９８ ５．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３４２

，

２７２．０８ ３１１

，

１７０．９５ ９．９９％

股 本（股）

７７７

，

３７０

，

５７５ ５１８

，

２４７

，

０５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４０ ６．００ －２６．６７％

注：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业务开拓力度，保持了业务的稳定增长和项目平均体量的增

加，同时，进一步加强费用控制，有效降低了三项费用率。

２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了

３０％

，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开展较好，费用控制有效。

３

、公司股本较本报告期初增长

５０％

，主要是因为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６０％－８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

７０．４２％

，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７１

，

０９２

，

４７６．６８ ７０１

，

６８４

，

８０２．０６ －４．３６％

营业利润

４６

，

０３５

，

７６６．２２ １１０

，

２７３

，

４３９．２５ －５８．２５％

利润总额

４８

，

２４２

，

３０２．４８ １１０

，

６６９

，

３９３．８９ －５６．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

，

３０１

，

７７０．０９ ８３

，

５９５

，

２１８．７６ －５５．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２３ －５６．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３％ ４．４８％ －２．６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９２０

，

１１０

，

３２６．０２ ２

，

５７４

，

１１６

，

８０８．１５ １３．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

，

０１７

，

４９９

，

７６２．５３ ２

，

０２３

，

３９７

，

９９２．４４ －０．２９％

股本（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５．６０ ５．６２ －０．３６％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６０３．５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５８．２５％

；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８２４．２３

万

元，同比下降

５６．４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７３０．１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５５．３８％

。主

要原因系：

１

、受船舶市场影响，公司船舶配套装备业务业绩下滑。

２

、公司拓展了新产品，相关生产线、制作工艺尚处于磨合期，利润贡献低。

３

、公司加大了研发力度，同时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引进并储备相应人才，致使管理费用

上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

填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湖

南证监局《关于转发中国证监会

＠

关?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知》

（湘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３６

号）的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股东回报事宜的论证报告的议

案》。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回报事宜的论证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王填先生、张海霞女士、刘亚萍女士已回避本议案表决，《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一、二、四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件：

公司拟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条进行修订，并增加第一百五十二条至一百六十条，

细化利润分配政策；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调整为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

百六十二条；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删除；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及后续条款的序号

相应调整。

原文：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配。由董事会拟定方案，股东大

会通过。非因特别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分配以外其他

期间的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拟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五十三条 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公司董

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状况、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及股本情况提议进行中期分配。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分红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实施中期现金分红时，上半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０５

元；

（二）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不超过

８０％

；

（三）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

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购买资产的累计现金

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公司股本的

３０％

时， 可以根据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

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

回报规划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

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

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在决策和形

成利润分配预案时，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

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深交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电

话、传真、邮件、信函和实地接待等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拟定和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

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应在

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等，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针对当年不实施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发表意见。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

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充分维护等。如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还应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调

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

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调整或变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一）连续

３

年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有关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

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调整或变更是否符合本章程、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意见。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决 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西路

３０９

号步步高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

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３

：

００

开始

（五）网络投票时间：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同）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韶山西路

３０９

号步步高大厦公司会议室。

（七）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办法：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上述

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１

）如果股东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如果股东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网络有效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核投票，不要重复投票。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响

及相关后果，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本通

知的规定对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八）提示公告：

本次会议召开前，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指定的媒体上刊登一次召开本次会议的提示公告，公

告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九）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

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议题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

案》。

三、网络投票的安排

在本次会议上，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有关股东进行网络投

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详见

本通知附件一。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及手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于上述时

间登记，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西路

３０９

号步步高大厦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３１－－－５２３２ ２５１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５２３３ ９８６７

联系人：师茜、苏辉杰

五、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股东可根据本次会议网

络投票专用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进行投票，其中申报价格代表本次会议议案，申报股数代表表

决意见。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为公司挂牌一只投票证券，本公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

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５１

步高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案》

３．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反对

２

弃权

３

（二）投票操作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步步高”

Ａ

股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步步高”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公司全部议案投赞成票，则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５１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步步高”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公司议案

１

投赞成票、议案二投赞成票、议案

三投弃权票，则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５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２５１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２５１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１

、股东身份认证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２

、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三、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能纳入表决统计。

四、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个人投票结果，投

资者也可于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

个人投票结果。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人

／

本单位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投票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权受托人投票。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单位须加盖公司公章。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贯彻

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及湖南证监局《关于转发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

＞

的通知》（湘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３６

号）的要求，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时传达了《通知》及有关文件的精

神，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为贯彻落实《通知》对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要求，现制定如下工作

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公司将依据《通

知》要求，在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以及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

专项研究论证，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

制，并制定明确的股东回报规划，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充分维护公司股东

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二、组织实施计划

为确保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贯彻落实， 公司明确本项工作的总负责人为董事长王填先生，

实施负责人为董事会秘书黎骅先生，由董事会办公室具体执行。主要工作如下：

１

、利润分配政策的确认和修订

依据《通知》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就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股东回报规划等事项与

独立董事及部分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 通过电话专线等方式广泛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通过充分沟通，对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进行

专项研究论证。

公司将依据研究论证结果修订《公司章程》，制订《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时按《通知》的要求，将《公司章程》修订案、《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提交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充

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利润分配政策的跟踪执行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密切跟踪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于每年底对历年利润分配方

案及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并提交董事会，作为拟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参考依据之一，同时督促

公司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近期重点工作及完成时限

１

、就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事宜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２

、对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修订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进行专项研究论证。

３

、依据论证结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分配的原则、

利润分配的形式、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发放股票股利的

条件、现金分红最低金额或比例、决策程序和机制、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

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及决策程序等，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４

、制定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５

、具体完成时限：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前召开董事会、

８

月

８

日前召开股东大会对前述事项

进行审议。

四、《公司章程》修订计划

公司对照《通知》的要求，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了自查，拟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

《公司章程》中与利润分配政策有关的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拟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条进行修订，并增加第一百五十二条至一百六十条，

细化利润分配政策；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调整为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

百六十二条；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删除；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及后续条款的序号

相应调整。

原文：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配。由董事会拟定方案，股东大

会通过。非因特别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分配以外其他

期间的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拟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五十三条 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公司董

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状况、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及股本情况提议进行中期分配。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分红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实施中期现金分红时，上半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０５

元；

（二）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不超过

８０％

；

（三）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购买资产的累计现金

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公司股本的

３０％

时， 可以根据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

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

回报规划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

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

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在决策和形

成利润分配预案时，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

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深交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电

话、传真、邮件、信函和实地接待等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拟定和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

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应在

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等，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针对当年不实施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发表意见。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

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充分维护等。如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还应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调

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

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调整或变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一）连续

３

年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有关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

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调整或变更是否符合本章程、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意见。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五、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实施利润分配，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

稳定性，具体规划如下：

１

、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２

、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如果未来三年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且现金流状况良好，公司将提高现金分红比

例，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３

、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未来三年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

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４

、未来三年公司将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

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择机至少实施一次股票股利分配。

上述股东回报规划为公司拟定的初步方案，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讨论修改和审议

确定。

公司将根据本工作方案尽快完成《公司章程》的修订工作，并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履行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

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部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与湘潭莲城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莲城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合同约定：公司租用莲城置业位于湘潭市莲城

商业步行街项目临建设南路的

Ｃ２

栋一、二层共计

１０

，

０２９．６９ Ｍ

２

的房产（一层约

４２３２．９３ Ｍ

２

，二层约

５７９６．７６ Ｍ

２

）与配套场地及附属用房、配套设备设施。租金、物业管理费、设备设施维护费及房屋

维修费每年为

３４２．３０２９

万元，租赁期限内租赁费用每三年递增

３％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该处房产公司用于大卖场莲城店（以下简称“莲城店”）之经营，莲城店已于

２００８

年开业，目前经营状态良好。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莲城置业将该处房产转让给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步步高投资集团”），原租赁合同条款由步步高投资集团承接。

为了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用公司所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

集团所有的部分房产（即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莲城店物业）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置换。

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４

票

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部

分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填、张海霞、刘亚萍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

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本次交易 涉及的关联方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介绍

步步高投资集团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１１

，

７６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海霞

注册地：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政府办公楼

２

楼东头

经营范围：投资商业；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物业管理；仓储保管；商品配

送；农副产品加工；政策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步步高投资集团的总资产为

６５６

，

７３３．０３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权益）为

１０４

，

４２２．９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００

，

３４１．２０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７

，

９６１．３９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本公司

１５０

，

５０４

，

１５６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７％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和步步高投资集团的财务状况良好，且该关联交易符合交易各方的商业利益，有利于各

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交易标的

拟置出资产：公司所有的

２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目前该资产暂未开发。

１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口的使用权面积为

５

，

５５９．１ Ｍ

２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１００１０１

号；

２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南路西侧、岚园路南侧、霞光西路北侧的面积为

４

，

４１１．００ Ｍ

２

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０１３７５

号。

资产评估结果：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湘）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６

号《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

估报告》，本次拟置出资产在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５

，

２０４．０２

万元（大写人

民币伍仟贰佰零肆万零贰佰元整）。

拟置入资产：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

７

套房产及对应的国有土地所有权，目前该资产公司已

租赁用于莲城店之经营。

１

、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１

层

Ｃ１８４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４４５９．７５ Ｍ

２

，房产证号：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７３７

号。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４４４５．４６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７

号。

２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２

层

０２０２０１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１９２．５２ Ｍ

２

，房产证号：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４６

号。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１９２．５２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８

号。

３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２

层

０２０２０２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６０４．５５ Ｍ

２

， 房产证号： 潭房权证岳塘区字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４９

号。 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６０４．５５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６

号。

４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２

层

０２０２０３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１８７．４７ Ｍ

２

，房产证号：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４７

号。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１８７．４７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４

号。

５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２

层

０２０２０４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７０６２．３１ Ｍ

２

，房产证号：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４５

号。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７０６２．３１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３

号。

６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２

层

０２０２０５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２９．７５ Ｍ

２

， 房产证号： 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４８

号。 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２９．７５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９

号。

７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

号莲城商业步行街一期

Ｃ２

栋

５

层

０５０２０５

号门面。

房产建筑面积

４１９．４９ Ｍ

２

，房产证号：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５０

号。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

４１９．４９ Ｍ

２

，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号：潭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Ｓ１２５２５

号。

资产评估结果：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５

号《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本次拟置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５

，

３３７．７９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叁佰叁拾柒万柒仟玖佰元整）。

四、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订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步步高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用公司所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与步

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部分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置换，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之转让价

格依据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与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确定。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６

号《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５

，

２０４．０２

万元。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５

号《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资产置换所涉及的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本次拟置入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５

，

３３７．７９

万元。

对于拟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市场价值变化由步步高投资集团享有或承担；对于拟置出资

产在过渡期间的市场价值变化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补偿支付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存在的差额，即

１３３．７７

万元。公司

现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拟置入资产的关联租赁合同自置换资产完成交付过户后自动解除，对交

付过户日前的租金结算按原合同执行。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符合广大股东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拟置入资产仍将用于公司莲城店之经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认

为，该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置换资产定价公允、合理，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资产置换协议；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3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紫金矿业集团西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西北公司

"

）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龙矿业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其担保累计金额：天龙矿业拟向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以下简称

"

民生太原分行

"

）申请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三年的贷款，紫金西北公司按比

例为其中的

20%

（即

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三年。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

及西北公司实际为天龙矿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40

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本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

为

447,719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144,820

万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天龙矿业

10

万吨电解铝及

20

万千瓦电厂项目资金需求， 天龙矿业拟向民生太原

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三年的贷款。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西

北公司按比例为其中的

20%

（即

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三年。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紫金西北公司持有天龙矿业

19.8545%

股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阜康市甘河子镇

法定代表人：刘开文

注册资本：

75282.4956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石灰石开采；水泥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及深加工；汽车运输。一

般经营项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矿井筹建。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天龙矿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5.60

亿元，负债总额为

9.28

亿元，

净资产额为

16.32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36.25%

，

2011

年实现销售收入

6.33

亿元

,

实现利润总额

11,197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26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天龙矿业拟向民生太原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三年的贷款，紫

金西北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其中的

20%

（即

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天龙矿业

10

万吨电解铝和

20

万千瓦电厂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目前

该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且紫金西北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风险较

小且可控，因此同意本次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额

为人民币

447,719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144,820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9%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